
川音院办 匚2023〕 42号

四川音乐学院办公室

关于印发 《<四川音乐学院院长办公会议

议事规则>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系 (院 )∶

根据 《四川音乐学院院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》(丿刂音院

匚2021〕 80号 )有关规定,为进一步增强院长办公会议的严

肃性,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,特修订 《<四川音乐学院院长

办公会议议事规则>实施细则》。现印发给你们,请及时召开
党政联席会议或相关会议学习,并在工作中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:《四川音乐学院院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》实施细

则

办
'公 v室



四川音乐学院院办 2023年 5月 17日 印发



附件:

《四川音乐学院院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》
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增强院长办公会议的严肃性,提高议
事质量和效率,根据《四川音乐学院院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》,

结合学校实际情况,修订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院长办公会议原则上逢双周召开,一般安排在
周五上午。

第三条 学院办公室 (下文简称院办 )行政科负责院长
办公会议及会前学法活动会务工作,秘书科负责议题收集、

会议记录、会议纪要编发等材料相关工作。

第四条 各部门、系 (院 )作为主办单位根据工作安排
准各议题相关材料,包含汇报材料和支撑材料。涉及多个部

门的议题,应明确主办单位,与相关部门充分协商,达成一

致意见。若有必要,应 由主办单位分管院领导主持召开专题

会议进行研究。

第五条 议题汇报材料应简明扼要、突出重点,内容包
括:议题背景情况(议题简述、调研论证情况、政策依据等 )、

需讨论决定的事项、建议方案、经费来源等。支撑材料以汇

报材料附件形式报送。

第六条 主办单位填写 《四川音乐学院院长办公会议议
题会签单》(附件 1,下文简称 《会签单》),附在材料首页,

并严格按以下程序逐级审批:

1.主办单位负责人签字审批。



2.涉及多个部门的议题或议题内容涉及其他部门的,由

主办单位负责请有关部门会签;涉及经费的需计财处负责人

审核会签。

3.将 《会签单》和议题材料提交院办秘书科初审并由院

办负责人签字。因格式、内容等原因未通过院办秘书科初审

的,主办单位应按要求修改完善后再提交。

4.主办单位报请分管院领导签字审批。

5.主办单位报请院长签字审批。

6.主办单位复印⒛份议题材料,连同原件及电子文档于

会议前两个工作日提交院办秘书科;若因特殊原因难以提前

报送纸质材料的,应提前提交电子文档,并尽快报送纸质材

料;若因议题涉及保密事项,经院长批准后,可将 20份纸

质材料直接带到会场。

第七条 无特殊原因不提前两个工作日提交议题材料

的,该议题将推迟到下次院长办公会议审议。如遇紧急情况

需临时动议,主办单位应向院长办公会议提交书面情况说明,

经院办负责人签字审批、分管院领导签字审批、院长签字审

批同意后,可 以提交院长办公会议审议。

第八条 《会签单》、汇报材料格式要求:

1.提交院长办公会议审议的议题,其公文类型应为
“
请示
”

(模板见附件 2),需在院长办公会议通报的事项,其公文类

型应为
“
报告
”(模板见附件 3)。

2.《会签单》
“
议题名称

”“主办单位
”“
提交时间

”三栏

须用仿宋 GB” 12四号字打印。汇报材料须用仿宋 GB2312



三号字,行间距固定值 28磅打印。 《会签单》和汇报材料

均用 A4纸张。

3.汇报材料名称应与 《会签单》议题名称一致,主送机

关为
“
院长办公会

”。

第九条经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需要修改完善的议题材料 ,

主办单位应及时根据意见修改,并在 1个工作日内,将修改

后的电子文档及经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部门公章的

纸质版修改材料报送院办秘书科。

第十条 经院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,需提交党委常委会

审定的议题,由 院办秘书科按照党委常委会议题材料要求 ,

及时提交党委办公室秘书科。材料需要修改的,由议题主办

单位及时将修改后的电子文档,及经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并

加盖部门公章的纸质版修改材料报送院办秘书科。

第十一条 涉及下列情况的议题,原则上不提交院长办
公会议审议 :

1.各部门、系 (院 )职权范围内能解决或协商能解决的

事项。

2.分管院领导职责范围内能研究决定的事项。

3.未经充分协调和研究论证、意见分歧较太的事项。

4.已 明确由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协调、研究决定的事项。

5.需临时动议但未完成相关审批程序的事项。

6。其他不属于院长办公会议审议范围的事项。

第十二条院办秘书科按照以下程序编发会议纪要:

1.撰写会议纪要送审稿,送院办负责人审核。



2.填写 《四川音乐学院重要会议纪要签发专用签》,报

院领导审阅会签。

3.汇总整理院领导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后,报院长审定签

发。

4。将会议纪要送呈院领导,分发会议纪要至相关部门。

第十三条原则上应在院长办公会议结束后三个工作日

内完成会议纪要的编发。

第十四条 会议纪要签发后,院办信息科整理院长办公

会议研究决定的事项,汇总可以公开的事项,经院办负责人

审核、院长同意,及时在学校网站
“
信息公开

”
栏目发布。

第十五条 院长办公会议决定的一般事项由院办负责

督办督查;重大事项由目督办负责督办督查。

第十六条《会签单》可在院办网站
“
资料下载
”
栏目下载 ,

请勿更改格式。

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由院办负责

解释。

第十八条 川音院办 匚⒛⒛〕舛 号文件同时废止。



附件 1

四川音乐学院院长办公会议议题会签单

议题名称

主办单位 提交时间

主办单位

意 见

会签部门 会签意见

院办意见

主办单位分管院领导批示:

院长批示 :

四川音乐学院学院办公室 制



附件 2

关于 XXXXXX的请示

院长办公会 :

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X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

ⅩⅩXXXX。 (阐 明提报议题的背景情况,包括上级要求、政策依

据、现状分析等。)

ⅩⅩⅩXⅩⅩX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XⅩⅩⅩX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

ⅩⅩⅩⅩXX。 (阐 明提报议题的调研、协调、论证、合法性审查

等情况。)

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

ⅩXXXXXX。 (阐 明提请解决的主要问题,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

方案,方案要说明参与单位“路径步骤、经费列支名目等。)

现提交院长办公会审议。

附件 :1.xxXXXXXXⅩ

2。 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

XXXXXXXX(主办 单位 )

ⅩⅩⅩⅩ年 Ⅹ月Ⅹ日

(注 :标题格式为方正小标宋简体、二号字,行间距固定值

33磅 ;正文格式为仿宋 GB2312、 三号字,行间距固定值 28磅。)



附件 3

关于 XXXXXX的报告

院长办公会 :

ⅩⅩXⅩXⅩXⅩXⅩⅩⅩXXXⅩ XⅩⅩXⅩⅩⅩⅩXⅩⅩXⅩⅩXXⅩⅩⅩXⅩⅩⅩⅩⅩⅩⅩXⅩⅩX

XXXXXX。 (概括工作开展的背景情况、目标任务。)

ⅩⅩXXⅩ XⅩⅩⅩⅩⅩXⅩ XXⅩ XⅩ XⅩⅩⅩXXXⅩⅩXⅩⅩⅩⅩXXXXXⅩⅩⅩⅩⅩⅩXXⅩⅩ

XXXXXX。 (报告现阶段工作进展情况及阶段性成效。)

ⅩXⅩ XXⅩⅩⅩⅩⅩⅩⅩXⅩⅩⅩⅩⅩⅩXXⅩⅩⅩⅩXXXXXⅩ XⅩⅩXXⅩⅩXⅩⅩⅩXⅩⅩⅩX

XXXXXX。 (报告后续工作计划。)

特此报告。

附件 :1。 xxXXXXXXX

2。 XⅩ XⅩⅩXXXX

XXXXXXXX(主办 单位 )

Ⅹxxx年 Ⅹ月Ⅹ日

(注 :标题格式为方正小标宋简体、二号字,行间距固定值

33磅 ;正文格式为仿宋 GB2312、 三号字,行间距固定值 28磅。)


